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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益阳市财政系统行政处罚
裁量权基准》的通知
益财法〔2025〕271号


各县市区财政局、局属各科室（单位）：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人民政府决策部署，进一步规范益阳市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益阳市司法局《关于制定和公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指导意见》（益司发通〔2025〕2号）的要求，市财政局参照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2年版）》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益阳市财政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》）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《基准》根据财政处罚的领域和对象，分为一般财政违法行为监督类（22项）、政府采购监督类（77项）、资产评估监督类（7项）、财务会计监督类（12项）。由违法行为、法律依据、裁量阶次、适用情形和裁量标准五栏内容构成。
《基准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对今后颁布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中有自由裁量空间的财政行政处罚条款，市财政局将不定期作出裁量基准修订或补充。

益阳市财政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见益阳市财政局官方网站。


益阳市财政局
2025年9月23日


